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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继续实施财政金融互动政策

的通知》，提出 34项财政金融互动政策，有效期 3年。 

此次出台的 34项政策是对已有政策进行的调整增补，有助

于完善政府激励金融、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传导机制，引导

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，优化

社会融资结构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。 

具体而言，34项政策涉及 7个方面： 

围绕支持做大金融产业，我省将支持西部金融中心建设，地

方分享金融保险业增值税部分由省级固定收入调整为省与市县按

50：50 比例进行分享。省级财政根据成都市年度金融业发展状况，

测算安排定向财力转移支付资金；支持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；

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；支持股权投资基金定向投资。 

促进扩大信贷增量和险资直投方面，我省将实施年度贷款增

量奖补；实施新增客户首贷奖补；实施金融专项债券奖补；实施

“险资入川”投资奖补，支持各类保险机构投资我省 PPP（政府

和社会资本合作）项目。 

围绕激励增加定向贷款，我省将实施支农支小贷款奖补；实

施精准扶贫贷款奖补，对向我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扶持产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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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贷款的经办金融机构，财政按当年实际发放扶持产业发展贷款

总额的 1%给予补贴；实施应收账款融资奖补，对促成中小微企业

应收账款融资的相关核心企业，省级财政按其实际促成贷款额的

5‰给予奖励，单户企业年度最高不超过 400万元；实施专利权

质押融资奖补。 

围绕完善融资担保体系，我省将支持省级融资担保机构发展；

促进市县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发展；鼓励融资担保机构开展定向

业务；实施精准扶贫再担保费用补助；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代

偿损失分担，对融资担保机构为行政区域内小微企业银行融资提

供担保所发生的代偿损失，按最高不超过代偿额的 10%予以风险

补贴。 

围绕鼓励直接融资发展，我省将支持企业规范化公司制改造；

支持企业债权融资；支持建立债券违约风险分担机制，对当地企

业债券融资违约给予适当风险补贴；支持企业股权融资，对在境

内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和境外主要资本市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（IPO）上市融资的企业，省级财政给予一次性费用补助 100

万元；支持企业并购重组；支持资产证券化融资；实施市场化债

转股财政奖励，实施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企业所在地的市县政府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622


